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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概况 

公众评议对象：矮岭头村小排渠 

实施主体：仁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编制单位：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方式：纸质问卷 

实施时间及天气：2025 年 5 月 22 日（多云）   

调查问卷总数：110 份 

有效问卷数量：105 份 

满意度：94% 

1.2 背景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关于印发深入打好城市黑臭水体

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建城〔2022〕29 号）、《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环办水体函〔2023〕217 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

省水利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印发广东省推进县城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方案的通

知》（粤建城〔2024〕114 号）提出的工作要求和制定的目标任务，按照《黑臭

水体整治工作指南》、《关于做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评估工作的通知》制定

的技术路线，由仁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委托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开展黑臭水体整治效果公众评议工作，总结分析结果用于辅助判定仁

化县矮岭头村小排渠黑臭水体整治初见成效的情况。 

1.3 编制依据 

（1） 本项目委托合同；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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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 

（3）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关于印发

深入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建城〔2022〕29

号）； 

（4）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工作的

通知》（环办水体函〔2023〕217 号）； 

（5）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广东省水利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印发广东省推进县城黑臭

水体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建城〔2024〕114 号）； 

（6）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 

（7）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城市黑臭水

体整治效果评估工作的通知》（建办城函〔2017〕249 号）。 

1.4 公众评议要求 

根据《关于做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评估工作的通知》（建办城函﹝2017〕

249 号）要求，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分为“初见成效”和“长制久清”两个阶

段，本次公众评议属于“初见成效”评估中的一环，其相关要求参照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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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开展方式 

按照《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环境保护

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评估工作的通知》（建办城函〔2017〕

249 号）要求，本方案采取发放并回收纸质问卷的方式对仁化县黑臭水体矮岭头

村小排渠沟开展整治效果公众评议，回收有效调查问卷不少于 100 份，并结合公

众评议材料进行总结分村得出公众评议结果，并就存在问题提出建议。 

  



 

4 

 

第二章 公众评议总结分析 

2.1 整治概况 

矮岭头村小排渠整治前为轻度黑臭水体，黑臭成因主要为生活污水直排、底

泥淤积和岸带沿线垃圾污染。整治工程措施主要包括控源截污、内源治理，建设

内容包括：（1）新建污水收集管网 520.30m；（2）清理涌沟淤泥 60m3；。 

截止目前，矮岭头村小排渠汇水区域内已完成污水收集管网建设，现状无污

水直排；渠内底泥定期清理，无底泥淤积；经检测，水体整治效果良好，水质达

标。 

2.2 公众评议 

2.2.1 目的和意义 

公众评议是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评估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了解民意、

民心及公众对黑臭水体整治效果的要求与意见，使整治工程被公众认可。县人民

政府可委托专业调查公司或第三方评估机构，采取公众调查问卷的形式对黑臭水

体影响范围内的社区居民、商户等，进行水体整治前后效果调查。 

2.2.2 具体要求 

为加强公众评议在黑臭水体整治效果评估中的作用，本项目严格按照以下要

求开展公众评议工作： 

调查范围与对象：黑臭水体影响范围内 （沿黑臭水体周边半径 1 公里范围

内）的单位、社区居民和商户。 

有效问卷不少于 100 份，内容主要包括：对水体治理情况了解程度水体是否

有臭味、是否有污水流入、颜色是否正常、岸边是否有垃圾堆放、河面是否有大

量漂浮物、对整治工作满意程度等。公众评议问卷详见表 2-1。 

公众评议判定方法：若 90%及以上评议认为满意的，可视为黑臭水体整治初

见成效；若公众评议结果满意度低于 90%且高于 60%的，视为存在争议；若公

众评议结果满意度低于 60%的，视为评估不通过。公众评议存在争议的，或黑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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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影响范围内无常住居民的，可委托第三方水质检测机构按照《城市黑臭水体

整治工作指南》要求进行水质监测，并附整治前后影像或图片资料，作为辅助判

断依据。 

表2-1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效果公众评议表 

水体位置或名称 矮岭头村小排渠 评议时间 年    月    日 

性别  年龄  

工作状态 □在职 □退休 □学生 

人员性质 
□居民 □商户 □路过人

员 

联系方式  

1、您居住或工作的地方距离该水体多

远？ 

□100 米以内 □100~500 米 □500 米

以外 

2、您了解该水体治理前的黑臭情况吗？ □了解 □有些了解 □不了解 

3、您对该水体整治工程了解程度如何？ □了解 □有些了解 □不了解 

4、您认为现在还有臭味问题吗？ □没有 □偶尔有 □有 

5、您觉得现在水体颜色正常吗？ □正常 □偶尔不正常 □不正常 

6、据您观察，平时水体中还有漂浮物

吗？ 
□有 □偶尔有 □几乎没有 

7、据您观察，治理后沿河是否有污水流

入？ 
□有 □偶尔有 □几乎没有 

8、据您观察，平时河道旁是否有垃圾或

杂物堆放？ 
□有 □偶尔有 □几乎没有 

9、您对水体整治效果是否满意？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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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现场评议 

矮岭头村小排渠整治效果评估公众评议共随机发放并回收调查问卷 110 份

（具体详见附件 1：公众评议调查问卷），对整治前黑臭情况不了解的问卷作为

无效问卷剔除，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105 份。矮岭头村小排渠整治效果公众评议从

受访者性别、年龄、工作状态及人员性质分类，其结构组成如表 2-2 所示。 

表2-2 矮岭头村小排渠整治效果公众评议受访者结构组成情况 

结构组成 类别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57 52% 

女 53 48% 

年龄 

15-35 21 19% 

35-50 51 46% 

50 以上 38 35% 

工作状态 

在职 76 70% 

退休 31 28% 

学生 3 2% 

人员性质 

居民 72 65% 

商户 26 24% 

路过人员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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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公众评议现场照片 

2.2.4 结果分析 

根据仁化县矮岭头村小排渠整治效果公众评议结果分析，本次公众评议满意

度为 94%（非常满意为 15%、满意为 79%、不满意为 6%）。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整治后矮岭头村小排渠黑臭现象得到遏制，水体及两岸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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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较整治前有明显改善，但仍会偶尔出现臭味、垃圾漂浮等现象，需进一步加强

养护和保持，巩固、提高水体及两岸的环境质量。 

表2-3 矮岭头村小排渠整治公众评议满意度统计表 

满意情况 人数 占比 

非常满意 16 15% 

满意 83 79% 

不满意 6 6% 

 

 

图2-2 矮岭头村小排渠整治公众评议满意度统计图 

（1）水体治理前的黑臭情况 

根据公众评议结果分析，89%的受访者表示了解水体治理前的黑臭情况；5%

的访者表示有些了解水体治理前的黑臭情况；而仅 7%的受访者不了解水体治理

前的黑臭情况。 

图2-3 矮岭头村小排渠治理前的黑臭情况了解程度统计表 

水体治理前的黑臭情况 人数 占比 

了解 93 89% 

有些了解 5 5% 

不了解 7 7% 

 

15%

79%

6%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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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矮岭头村小排渠治理前的黑臭情况了解程度统计图 

（2）水体整治工程了解程度 

根据公众评议结果分析，90%的受访者表示了解水体整治工程情况；4%的

访者表示有些了解水体整治工程情况；而仅 7%的受访者不了解水体整治工程情

况。 

表2-4 矮岭头村小排渠整治工程情况了解程度统计表 

水体整治工程了解程度 人数 占比 

了解 94 90% 

有些了解 4 4% 

不了解 7 7% 

 

图2-5 矮岭头村小排渠整治工程情况了解程度统计图 

90%

4%
7%

了解 有些了解 不了解

90%

4%
7%

了解 有些了解 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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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治后是否存在臭味问题 

根据公众评议结果分析，96%的受访者表示整治后没有臭味；2%的访者表

示整治后偶尔有臭味；而 2%受访者表示整治后仍存在有臭味。 

表2-5 矮岭头村小排渠整治后臭味问题统计表 

整治后是否存在臭味问题 人数 占比 

没有 101 96% 

偶尔有 2 2% 

有 2 2% 

 

 

图2-6 矮岭头村小排渠整治后臭味问题统计图 

（4）整治后水体颜色是否正常 

根据公众评议结果分析，93%的受访者表示整治水体颜色正常；5%的访者

表示整治后水体颜色偶尔不正常；而 2%的受访者表示整治后水体颜色不正常。 

图2-7 矮岭头村小排渠整治后水体颜色统计表 

整治后水体颜色是否正常 人数 占比 

正常 98 93% 

偶尔不正常 5 5% 

不正常 2 2% 

 

96%

2%2%

没有 偶尔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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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矮岭头村小排渠整治后水体颜色统计图 

（5）平时水体中是否存在漂浮物 

根据公众评议结果分析，4%的受访者表示平时水体中有漂浮物；6%的访者

表示平时水体中偶尔有漂浮物；而 90%的受访者表示平时水体中几乎没有漂浮物。 

表2-6 矮岭头村小排渠水体表面漂浮物情况统计表 

平时水体中是否存在漂浮物 人数 占比 

有 4 4% 

偶尔有 6 6% 

几乎没有 95 90% 

 

 

图2-9 矮岭头村小排渠水体表面漂浮物情况统计图 

93%

5%2%

正常 偶尔不正常 不正常

4%
6%

90%

有 偶尔有 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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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治理后是否有污水直排 

根据公众评议结果分析，93%的受访者表示治理后沿河几乎没有污水流入，

5%受访者认为沿河偶尔有污水流入，2%受访者认为仍有污水流入。 

表2-7 矮岭头村小排渠污水直排情况统计表 

治理后是否有污水直排 人数 占比 

有 2 2% 

偶尔有 5 5% 

几乎没有 98 93% 

    

 

图2-10 矮岭头村小排渠污水直排情况统计图 

（7）平时河道旁是否有垃圾或杂物堆放 

根据公众评议结果分析，90%的受访者表示平时河道旁几乎没有垃圾或杂物

堆放，8%受访者认为平时河道旁偶尔有垃圾或杂物堆放，2%受访者认为仍有垃

圾或杂物堆放。 

表2-8 矮岭头村小排渠岸边垃圾或杂物堆放情况统计表 

平时河道旁是否有垃圾或杂物

堆放 
人数 占比 

有 2 2% 

偶尔有 9 9% 

几乎没有 94 90% 

2%5%

93%

有 偶尔有 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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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矮岭头村小排渠岸边垃圾或杂物堆放情况统计图 

 

  

2%
9%

90%

有 偶尔有 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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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仁化县矮岭头村小排渠公众调查满意度结果为 94%，大于 90%，可视为黑

臭水体整治初见成效。 

3.2 建议 

（1）进一步完善汇水区域污水垃圾收集、转运和处理体系并保证有效运行，

建立排污口增量更新台账并发现一处、整治一处，确保污水全收集、全处理，避

免污水直排； 

（2）完善两岸垃圾收集转运、水面定期保洁制度并保证有效运行，确保河

面及两岸无垃圾，避免产生新的内源污染； 

（3）加大信息公开，定期公布整治进展及水质状况，使周边群众充分了解

整治工作并参与支持：加强环保宣传，增强沿河民众的环保意识，形成全社会共

同参与治水、护水及爱水行动的良好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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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公众评议调查问卷 


	封面--矮岭头村小排渠公众评议总结分析报告
	矮岭头村小排渠公众评议总结分析报告
	第一章 概述
	1.1 概况
	1.2 背景
	1.3 编制依据
	1.4 公众评议要求
	1.5 开展方式

	第二章 公众评议总结分析
	2.1 整治概况
	2.2 公众评议
	2.2.1 目的和意义
	2.2.2 具体要求
	2.2.3 现场评议
	2.2.4 结果分析


	第三章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3.2 建议

	附件：公众评议调查问卷


